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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 本次会议召开没有增减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会议第

4

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

以上通过。

二、会议通知公告及召开情况

2010

年

11

月

26

日和

12

月

6

日， 公司董事会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运钊先生

（三）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

：

30

（五）会议召开地点：武汉锦江国际大酒店（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

707

号）。

（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 （代理人） 共

21

人， 代表股份

1,431,669,17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171,233,839

股的

65.9380%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推荐的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进行了审议，并逐项进行了表决：

1.1

选举王明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1.2

选举秦荣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1.3

选举汤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1.4

选举高培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1.5

选举胡运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1.6

选举崔少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1.7

选举戴敏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1.8

选举肖宏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1.9

选举徐文彬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1.10

选举张宝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1.11

选举朱文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409,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99.9819％

；反对

259,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上述议案。

2.

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监事会推荐的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候选人进行了审议，并逐项进行了表决：

2.1

选举王新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669,17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2

选举刘建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669,17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3

选举刘建红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669,17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3.

通过《关于

2010

年半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669,17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4.

通过《关于修改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669,17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5.

通过《关于修改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为

1,431,669,174

股，同意

1,431,669,17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五、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

他规范文件的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783� � � � � � � � �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0-05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1

日在武汉以

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通知的义务。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

事

10

人，董事肖宏江先生授权董事胡运钊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及签署相关文件。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胡运钊先生主持，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

举胡运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

举崔少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的建议，董事会同意：聘任胡刚先生为常务副总裁，马莉女士、徐锦文先生、董腊

发先生、胡曹元先生、金艳女士为副总裁，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独立董事就此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的建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徐锦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

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就此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五、《关于聘任公司合规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的建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国洪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

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就此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六、《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的建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柳杨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

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就此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上述聘任人员简历见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刊登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件：

简 历

胡运钊先生，

1948

年出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 曾任湖北省经委工业处副处长、处长，黄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黄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办公厅党组副书记，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

胡运钊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

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不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崔少华先生，

1957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海

尔纽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市商业银行董事。 曾任吉林省延边州财政局科长，吉林省延边信托

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青岛海尔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董事、副总经理，海尔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海尔集团副总裁。

崔少华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

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崔少华先生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67080

股，已按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定予以锁定；崔少华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胡刚先生，

1967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兼证

券投资总部主管。 曾担任公司交易部主管，资产管理事业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证券投资

总部总经理，营销管理总部主管，副总裁。

胡刚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监

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不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马莉女士，

1970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机构客

户部主管和上海代表处主管。 曾担任公司交易部副经理、经理，资产管理事业部副总经理，债券事业部副总

经理、总经理，北方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

马莉女士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监

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不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徐锦文先生，

1965

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副书

记、董事会秘书，湖北省青联副主席。 曾担任国盛证券有限公司总裁、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徐锦文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

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不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董腊发先生，

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长

江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担任公司经纪业务总部副总经理、营运管理总部主管。

董腊发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

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不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胡曹元先生，

1965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讲师，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

信息技术总部主管和营运管理总部主管。 曾担任公司信息技术中心总经理，信息技术总部主管，营运管理

总部主管。

胡曹元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

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不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金艳女士，

1969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曾担任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北

京代表处副总经理，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经纪事业部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第五届监

事会监事长。

金艳女士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监

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不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李国洪先生，

1960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总监，长江期货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曾担任公司投资银行部业务主管，法律事务部经理，债权债务中心总经理，资产保全事业部总

经理，办公室总经理，副总裁。

李国洪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

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不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柳杨先生，

1969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部主管。曾

担任公司财务总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柳杨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监

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不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000783� � � � � � � � �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0-054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1

日在武汉以

现场方式召开，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通知的义务。 会议应到监事

6

人，实到监事

6

人，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刘建波先生主持，通过了如下决议：

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

举田丹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监事以赞成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田丹先生简历见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件：

田丹先生简历

田丹先生，

1958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

EMBA

。现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曾任湖北省军

区参谋、秘书，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金融调研处科长，湖北证券公司证券交易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 三峡证券公司副总经理，湖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裁，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

裁、财务负责人，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裁。

田丹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监

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不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致：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受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0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出具律师见证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以下简称

"

董事会公告

"

）。 董事会公告载明了会议的

日期、地点、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人等。

2010

年

12

月

11

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在武汉锦江国际大酒店举行。 会议由胡运钊董事长主

持。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1

名，持有公司股份

1,431,669,17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65.94%

。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投票表决权的合法资格。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按照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计票规则并参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票清点程序，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公司监

事参加了表决票的清点。 据清点人代表在清点后当场公布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按法定程序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它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未经本所同意请勿用于其

他任何目的。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贺伟平

赵博嘉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 � � � �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0-036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10

：

00

3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

号 公司八楼会议室。

5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合林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

、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29,825,5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4.1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825,500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825,500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825,500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825,500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825,500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在浙江嘉善经济开发区购买发展用地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825,500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

年新增

650

万只智能型节能厨房系列小家电建设项目

"

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825,500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建设年增

1000

万口新型不粘炊具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825,500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审议通过《关于在温岭东部产业集聚区购买炊具项目发展用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825,500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波律师、倪海忠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

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中

证网 （w w w .cs.com .cn）、 中国证券网（w w w .cnstock.

com ）、证券时报网（w w w .secu tim es.com ）、中国资本证

券网（w w w .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股票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天舟文化

2、股票代码：300148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500 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900 万股，其中网

上定价公开发行的 1,540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上市交

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

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

营风险高、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名称：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志鸿

住 所：长沙县星沙镇茶叶大市场办公楼 502、602 号

电 话：0731- 85565647

传 真：0731- 85565647

联系人：喻宇汉

（二）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住 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号

保荐代表人：温家明、刘晴

电 话：0755- 25869000

传 真：0755- 25869800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4

日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关于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中证网（w w w .

cs.com .cn）、中国证券网（w w w .cnstock.com ）、证券时报

网 （w w w .secu tim es.com ）、 中国资本证券网（w w w .

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汤臣倍健

（二）股票代码：30014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468 万元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368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

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

营风险高、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广东汤臣倍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广州市珠江新城华穗路 263 号双城国际大

厦东塔 23 楼

联系人：梁水生、唐金银

电话：020- 38372403

传真：020- 38312692

2、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联系人：敖小敏、陈青

电话：020- 87555888

传真：020- 87557566

广东汤臣倍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4

日

广东汤臣倍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

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

证券时报网 （

www.secutimes.com

）、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

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香雪制药

（二）股票代码：

30014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2,3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3,100

万股，其中首次公开发

行上网定价发行的

2,484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

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

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 行 人：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2

号

联系人：黄滨、龚晏

联系电话：

020-22211011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陈友新、冯烜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联系电话：

010-85130588

发行人：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0 日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600309� � � � 公告编号：临 2010-16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工厂一期装置复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临

2010-14

号公告，宁波工厂于

11

月

16

日开始对一期装置进行检修。 截止目前，宁波

工厂一期装置检修结束，开始恢复正常生产。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 2010-56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第二大股东兴山县水电专业公司通报： 在

2010

年

5

月

4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3

日， 兴山县水电专业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34925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6%

；减持后兴山县水电专业公司仍持有公司

27461631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7.51%

。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600035� � � � � � � � 公告编号：2010-032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国有股权划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接鄂政函

[2010]360

号《省人民政府关于划转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

复》文，省政府同意将湖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我公司

37606.693

万股国有股（占总股本的

40.37%

）无偿划转给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9

号令）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划转事项尚需报国务院国资委审核同意。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601328� � � � � � �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10-04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任职资格获监管机构核准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交通银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侯维栋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2010

〕

576

号）。 中国银监

会已核准侯维栋先生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

侯维栋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本行

2010

年

10

月

2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3 日


